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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以下简称“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及

其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处理日常事务的综合性办事机

构，发挥办事机构的组织、管理职能，为常委会和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提供服务。

2017 年度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人大会议”项目主要是

服务于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委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小人代会)、

常委会主任会议、党组会议等各类会议。人大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

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审议并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报告，听取、审议并审查、批准财政预决算报告，听取审

议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听取审议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听取

“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审议通过法规草案，

审议通过有关重大事项决定议案，选举、决定人事任免事项等。

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通过政府

采购方式，签订了电子会议系统、电子投票系统、市十四届人大五次

会议多媒体技术应用系统的政府采购合同。为人大会议提供技术指导

服务，保障了人大会议的顺利召开。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的预算资金来源于上

海市财政局财政拨款。项目内容主要包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委

会及其扩大会议(小人代会)、人大工作会议等。项目经费的主要用途

是上述会议所需要的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场租费、印刷费等费

用。

一、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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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结论

在对 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财政支

出绩效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后，项目得分为 93.78 分。根据上海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

2014 年 22 号文）结合本次评价得分值，项目本次绩效评级为“优”。

2017 年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得分统计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绩效

分值

A

项目

决策

12

A1 项目

立项 6

A11 项目与预算部门职能目标要求

的适应性
3 100% 3

A12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3 100% 3

A2 项目

目标 6

A21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3 66.67% 2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66.67% 2

B

项目

管理

25

B1 投入

管理 5
B11 预算执行率 5 84.90% 4.25

B2 财务

管理 10

B21 资金使用情况 5 100% 5

B2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5 1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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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项目

实施 10

B3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5 80% 4

B32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5 70.60% 3.53

C

项目

绩效

63

C1 项目

产出 48

C11 人大各

项会议计划

完成情况

8

C111 常委会及其扩

大会议工作完成率
4 100% 4

C112市人代会工作完

成率
4 100% 4

C113其他会议工作完

成率
3 66.67% 2

C12 后勤保

障工作计划

完成情况

8

C121印刷及制作工作

计划完成情况
2 100% 2

C122会议场地租赁计

划完成情况
2 100% 2

C123通勤保障计划完

成情况
2 100% 2

C124餐饮住宿计划完

成情况
2 100% 2

C13 会议技

术服务工作

计划完成情

况

6

C131电子会议系统使

用情况
2 100% 2

C132电子投票计划工

作情况
2 100% 2

C133人大五次会议多

媒体技术应用系统
2 100% 2

C14 项目完

成及时性情

况

5

C141 各项会议工作

完成的及时性情况
5 1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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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 后勤保

障工作质量

完成

12

C151印刷及制作工作

质量完成情况
3 100% 3

C152通勤保障工作质

量完成情况
3 100% 3

C153餐饮住宿工作质

量完成情况
3 100% 3

C16 会议技

术服务工作

情况

9

C161电子会议系统运

行情况
3 100% 3

C162电子投票系统工

作情况
3 100% 3

C163会议多媒体运行

情况
3 100% 3

C2 项目

效益 15

C21 项目的

可持续发展

情况

5

C211人大会议项目的

可持续性情况
5 100% 5

C22 项目的

满意度

10

C221 代表满意度 5 100% 5

C222会议组织者满意

度
5 100% 5

绩效分合计 100 —— 93.78

（二）实施情况

1、项目立项情况：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

项目的项目立项和项目目标较为充分。项目的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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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发展目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国务院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21 号）

和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办法（草案）》等文件要求相符。

2、项目实施内容：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

项目，完成召开常委会会议日程；完成上海市人代会全体会议、分组

会议以及专题审议的日程；完成其他各项会议日程召开其他会议，包

括专题会议，传达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精神大会等会议。

3、项目实施情况：2017 年度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

议”项目的实施情况较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人大各项会议在计划

内完成，后勤保障工作、会议技术服务支持等在计划时间内按时完成，

及时性情况和质量情况均较好，保证了市人大各项会议的及时顺利召

开，也保障了“人大会议”项目的正常实施。

4、后勤保障工作：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与相关单位分别签订合

同，完成电子会议系统的采购，电子投票系统的采购，市人大十四届

五次会议多媒体技术应用系统的采购。为人大会议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保障了人大会议的顺利召开。

（三）项目绩效

1、2017 年度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资金预

算为 14,282,870.00 元，实际执行数为 12,125,744.16 元，预算执行

率为 84.90%。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2、项目产出情况

（1）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15 日—20 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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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通过全体会议、分组会议以及专题审议的方式，听取和审议

各项报告，表决通过大会各项决议、法规草案、补选国家机关领导人

等。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时共有市人大代表 865 人；另有列席

会议人员约 190 人，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全体市

政协委员、部分老同志等列席了有关会议，此外还有 36 名市民旁听

了大会的有关议程。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

的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了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预算报告和预算草

案。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会议补选应勇为上海

市人民政府市长；徐泽洲、沙海林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补选了市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和部分常委会委员、表决通过了市人大部分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人选；表决接受了杨雄同志辞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职

务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职

务请求的决定。会议还围绕五个专题组织市人大代表进行了专题审议。

会议期间，经主席团决定将 18 件代表议案交付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

会审议；共有 278 位市人大代表提出代表建议 588 件。审核后，表明

会议按计划议程完成。计划执行情况较好。

（2）根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2017 年度工作要点，常委会全年共

召开 8 次常委会会议，其中包括 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第三十五次常

委会会议），共审议 20件法规草案和法律性问题决定草案，表决通过

其中的 15件，听取和审议 6 项专项工作报告，开展 3 项执法检查，

加强计划预算监督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313 人次，审议 2017 年本级预算调整、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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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会各项决议等内容。

（3）召开专题研讨会、传达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精神

大会等会议，大部分计划完成情况较好，但对照项目申报内容有“全

国及区域性会议”一项工作未实施。

（4）项目完成及时性情况：根据项目实施进程，2017 年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中所要求的会议计划和相关要求，

审核会议召开的相关时间，人大会议、常委会及其扩大会议是根据计

划召开的时间安排确定的，其他会议也能根据规定按期召开，所以及

时性情况较好。同时，会议的会务工作安排均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及时性情况也较好。

（5）项目完成质量情况：根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会议

工作相关记录资料的审核，2017 年所有的文件印制、通勤保障工作、

餐饮住宿等均未有因不及时安排而影响会议的进程或召开的情况，所

有的会务工作安排均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以，会议印刷等及时性

情况较好。该项指标执行情况较好。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的立项适

应性和立项依据较好。

项目的设立是为了保障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各类会

议的顺利召开，与预算单位相关职能相适应。同时本项目的开展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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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上海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办法（草案）》

等法律、法规、文件相符。

2、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的财务管

理及业务管理情况较好，项目的实际绩效得到较好保障。

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有较全面的财务管理制度作保障，整个实施过程能较好地执行相关

的制度要求，所以资金使用合规性情况较好，也使得预算的最终执行

有了严肃性和规范性。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通过政府公开招投

标采购的方式，对多家投标供应商进行科学比选，尽可能保证了设备

与服务的质量；与相关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也制定了相关合同条款，为

工作完成的及时性和工作质量提供了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

1、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对在会议

期间提供会议后勤保障工作的服务供应商，未有相应的服务情况考核

制度和结果。

2、2017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会议”项目的预算申

报内容对照实际的发生内容，存在不够明确细化的情况。

（三）相关建议

1、建议会议的组织管理和负责实施的部门，建立对后勤保障工

作的监督考核机制，如对所有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考核、资质审核等，

保障“人大会议”项目的顺利实施。

2、建议申报项目经费预算,做好立项前期的调研、考察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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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项目预算的执行到位。同时保障项目绩效目标编制的合理性和针

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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